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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办法的说明

新《办法》自2025年12月31日起施行，2017年发布的

《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旧

《办法》”)同时废止。今后新立项的市社科规划项目(包括刚

立项的2025年市社科规划年度项目)一律执行新《办法》。在

研的市社科规划项目，可由负责人自主选择执行新《办法》或旧

《办法》,但不可交叉。

新《办法》规定，市社科规划项目实行定期清理制，清理期

一般为3年。按照要求，2025年立项的市社科规划项目最晚于

2028年12月31日前进行清理；2025年之前立项的项目，将按

时间顺序分批进行集中清理，最终于2028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

理完毕。各单位要尽快摸清所有在研项目底数，掌握研究进展

，对逾期未结项的要了解原因，在确保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督促推

动。市社科工作办将于近期启动首批集中清理工作。

市社科工作办将按照新《办法》规定，对项目完成情况好的

责任单位和负责人给予倾斜支持，对按时结项率和结项优秀率

较高的责任单位，适当增加年度项目申报名额；对结项等级

为优秀的项目负责人，在申请新的年度项目时不受申报名额限制

。

此外，关于新《办法》中所称“核心期刊”,明确如下：现阶段

，“核心期刊”主要指“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”CSSCI(含扩展版)

、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”(北大核心)、“社会科学引文索引

”SSCI、“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”A&HCI收录期刊，以及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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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科技核心期刊(如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”CSCD、“科学引文

索引”SCI、“工程索引”EI等收录期刊)。对于青年项目，中国人

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“顶级”“权威”及“核心”等级的期

刊，也可视为“核心期刊”。以上范围，后续根据形势任务变化适

时调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